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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高水平“走出去”——《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进
一步优化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于2025年1月正式发布《关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
年第4号”），为中国居民开展跨境活动提供了更完善的保障和便利。《公告》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关注要点

《公告》对申请和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下简称《证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项优化，主要涵盖以
下方面：

• 新增申请人范围

 符合要求的中国居民个体工商户业主和个人投资企业投资人可向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证
明》。

• 拓展应用场景

 新增“非享受协定待遇”为申请目的，为居民纳税人需在境外开户、开展业务时需提供《证明》的给予便利。

• 调整《证明》内容

 增加居民纳税人识别号；

 取消主管税务机关负责人签字；

 根据申请人需要，备注合伙企业等信息（例如投资人与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人与境内合伙企业关系等）。

• 优化申请流程

 新增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线上办理 渠道；

 办理时限由10个工作日缩短至7个工作日 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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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证明》主要用于帮助个人或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例如，中国居民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股息，可申请在另一
方享受协定优惠税率，通常为10%或5%），或作为境外投资或银行开户等情形下的支持性文件。需注意的是，《证
明》本身并非直接减免税款的“万能凭证”。为确保《证明》得到有效运用，我们建议纳税人关注以下关键事项：

• 居民身份判定：纳税人应分别根据中国和目的国国内法、双边税收协定有关规定，事先评估其在对应国家的税收
居民身份，确定其是否适用协定待遇或其他优惠。涉及合伙企业等复杂跨境架构或双（多）重税收居民身份情形
时，建议获得专业机构支持以确保税收身份判定的合规性。

• 享受协定待遇：需要明确具体适用的税收协定条款。中国居民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收入可能无法自动适用协定
待遇优惠，应在评估可适用的协定条款条件（例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中受益所有人的判定条件等）
后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非享受协定待遇：纳税人在境外开户、投资备案等场景下，应提前与目的国有关机构沟通，核实特定要求，必要
时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毕马威将持续关注相关领域动态。如果您在以上实际操作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咨询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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